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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05551046 號 

修正「新竹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附修正「新竹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縣長 楊 文 科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本縣公私立

國民中小學及縣立高級中學。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重大違規事件，指學生違反相關法規或學校校規，

並經學校獎懲相關會議認定之事件。

前項會議應邀請輔導相關人員參與。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指提供有重大違規事件學生

（以下簡稱違規學生）及其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以

下併稱家長）家庭教育相關知能，協助輔導該學生改善行為。

前項學生，包括在學學生及中途離校學生。

第 五 條 學生發生重大違規事件時，學校應即通知其家長。

學校應掌握違規學生之家庭現況，就違規學生及家庭問題進行

整體評估，並訂定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後落實執行。

第 六 條 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內容如下：

一、個案會議。

二、家庭訪問。

三、家庭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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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教育諮詢。  

五、家庭教育輔導。  

六、家庭教育諮商。  

前條第二項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應包括前項內容

之全部或一部；必要時，學校得請求本法第九條所定推展家庭教育

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協助。  

第 七 條 學校召開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個案會議時，應邀請違規學生及

其家長參與。  

第 八 條 學校得視實際需要，邀集違規學生之導師及學校相關單位人

員，進行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家庭訪問。  

第 九 條 學校每學年得自行或聯合他校、家庭教育中心辦理第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家庭教育課程至少四小時，供違規學生及其家長修習；

其課程內容及時數如附表。  

第 十 條 學校應提供違規學生及其家長適切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家庭

教育諮詢。  

第十一條 學校得以個別或團體方式，提供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

之家庭教育輔導或家庭教育諮商。  

第十二條 學校通知違規學生及其家長參與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等服務，

經書面通知三次以上未出席時，學校應函知本府；本府得依本法第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進行訪視。  

前項訪視，本府得委託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

人及團體為之。  

第一項訪視，違規學生之學校應派員參與。  

第十三條 為落實學校提供違規學生及其家長接受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等

服務，應採取適當措施，並針對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學

校、法人及團體或人員，予以獎勵，績效不佳者，輔導其改善。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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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新竹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內容及時數 

建議課程 重要概念 時數 

子女之發展 子女身心發展基本概念（包括偏差行動、

性別互動、生命教育） 

協助子女之身心成長 

由各學校依個

案狀況實施至

少四小時 

家庭互動及溝通 親子之情感支持 

親子之有效溝通及技巧 

家人互動系統 

正向管教 正向情緒、正向關係 

正向管教技巧 

親子衝突及解決 

親子共學 親子共學基本概念 

親子共學之方式、管道 

善用電子相關產品 

親師關係及互動 建立良好親師關係 

參與子女學校活動 

家校合作 

親職資源 學校及社區資源 

社會安全網及支援系統 

家庭壓力管理 健康之休閒環境 

問題解決能力 

心理健康及情緒紓解 

兒童與青少年之次

文化 
青少年流行文化及社交媒體 

人際關係能力 

良好之社交技巧 

同儕參與 

家庭衝突與危機處

理 
家人關係之重建 

家庭衝突解決（包括婚姻衝突、不當管教、

家庭暴力防治） 

尋求協助及危機應變 

藥物與毒品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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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勞行字第 1103930442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補助勞工團體辦理勞工教育及活動實施要點」第一點、第

三點、第四點、第七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檢送修正旨揭要點全文，請至本府全球資訊網/勞工處/公告訊息自行下載。 

 

正本：新竹縣總工會、新竹縣產業總工會、新竹縣職業總工會、新竹縣教師職業工會、新竹縣竹北市公所企

業工會、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大三鴻國際貨櫃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新竹縣鄉鎮市公

所清潔隊員產業工會、台灣健康養生休閒產業工會、新竹縣教育產業工會、新竹縣中餐服務人員職業

工會、新竹縣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豐裕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新竹縣餐飲業職業工會、新竹縣

縫紉業職業工會、新竹縣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新竹縣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新三興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工會、新竹縣多層次傳銷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新竹縣各級學校產業工會、新竹縣教保托產業工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勞工處（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補助勞工團體辦理勞工教育及活動實施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知能，發展生

產事業，改善勞工生活，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補助勞工團體辦理勞工教育及活動之對象： 

(一)本縣立案之勞工團體。 

(二)本縣受委託處理勞資爭議之中介團體。 

(三)本縣其他有助於提升勞工福利或保障勞工權益之團體。 

三、勞工團體辦理勞工教育及活動申請補助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 

(一)辦理勞工教育及活動，應檢送計畫書三份，於計畫實施前十五日報

請本府審核，本府得視計畫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及計畫內容，審定補

助金額。  

(二)經本府審定補助之計畫內容變更者，應於該次勞工教育及活動實施

前七日內報請本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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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本府審定補助之計畫，遇有不可抗力之事由必須變更計畫內容

者，應於該事由發生後七日將修正計畫內容報請本府重新審核，通

過後再予補助。 

未依前開規定申請補助者，不予補助。 

四、勞工團體辦理勞工教育及活動之補助範圍如下： 

(一)該勞工教育及活動應具備提昇勞工整體知能效果，且符合公益性及

必要性之需要。 

(二)有關勞工教育及活動之人事相關費用不予補助。 

(三)未依工會法第二十一條召開會議，或違反法規、章程，情節嚴重

者，不予補助。 

(四)申請年度起算三年內有勞健保費遲繳或欠費紀錄，得不予補助。  

(五)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補助金額： 

(一)補助金額以不超過該次勞工教育及活動總經費百分之九十為限，同

一受補助之團體，全年度補助以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為原則。 

(二)勞工教育補助項目及標準如附表。 

(三)個案情形特殊經核准者及縣級工會聯合組織，不受同條前二項限

制。 

六、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一)受補助對象經費結報時，應檢附領據、支出明細表及原始憑證辦理

核銷，所檢附之支出憑證並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應詳

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

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二)已辦理完畢之活動，不予補助。 

(三)各項活動以不重覆補助為原則，活動辦理完竣，如有剩餘款，應繳

回本府。 

(四)受補助對象變更計畫項目、執行期間、進度時，應於辦理活動前七

日報請本府核備，若遇不可抗力之事由時，於事件發生後七日內提

出修正計畫報本府核備。 

(五)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單位）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

內容與向各機關（單位）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即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六)經本府核定補助之計畫實施結束後次日起十四日內，應將執行成

果、照片及經費報告表等文件報請本府備查。 

(七)本項勞工教育及活動補助辦理成果，應納入本府年度工會評鑑項

目，拒絕本府評鑑或查核者，次年起停止補助三年。 

七、本要點所需經費自本府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當年度預算用罄，不再

受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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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活動補助項目及標準（新臺幣：元）

項目 單位 單價 說明

講師鐘點費 節 1,600
講師外聘每節 1,600 元，內聘則每節以 800 

元計，以實際授課節數核實補助（授課50 

分鐘計 1 節，連續授課90分鐘計 2 節）。

文具紙張費 人 50 依實際參加人數及支出核實補助。

食宿費（餐費及住宿

費）
人 如右列

自有場地不敷使用，或課程內容需要者，得

以本標準支應之。

1.食宿費標準如下︰

• 2天 1夜以上活動︰住宿費每人 1200

元；餐費每人 400 元。

• 1天活動供2餐以上者（上課6節以

上）︰餐費每人 200元。

• 1天活動供1餐者︰餐費每人 80 元。

2.依實際參加人數核實補助。

3.活動 2天 1夜以上者，其研習時數應達8 

節以上（不含觀摩參訪時間）。

4.住宿費及餐費得互相勻支使用。

教材、講義印刷或實

作材料費
人 300 依實際參加人數及支出核實補助。

保險費 人 100 依實際參加人數及支出核實補助。

場地佈置費 場 3,000 核實補助，最高以 3,000元為上限。

場租、清潔費 場 如右列

依實際參加人數，核實補助上限如下︰
• 50人以下每日 6,000元。
• 51人至100人每日 8,000元。
• 101人以上每日 10,000元。

租用場地時間未達一日者，得視實際情況調

整。

租車費 車次 10,000

勞工教育及活動 2 天1 夜（上課時數8 節

以上），參加人數應達40人以上，始得補

助，最高上限補助三台車。

郵資 人 15 郵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件計資。

茶水費 人 30 6節以上課程

雜支 場 不得超過計劃補助總金額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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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勞資字第 1103930822 號 

 

主旨：「新竹縣政府外勞諮詢服務中心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勞工處、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府勞福字第 1103931127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辦理視障按摩師巡迴服務宣導補助原則』乙案，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修補助項目及標準。 

(二) 刪修補助原則規定及調整。 

(三) 修正活動範圍，以本轄宣導為主。 

(四) 年度內限定補助每月辦理場次最高總場次。 

(五) 刪除申請單位補助設限。 

(六) 修正核銷原則。 

二、檢附旨揭修正後『新竹縣政府辦理視障按摩師巡迴服務宣導補助原則』1 份。 

 

正本：新竹縣視障福利協進會、新竹縣竹北市視力保護協會、新竹縣按摩職業工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勞工處（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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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辦理視障按摩師巡迴服務宣導補助原則  

中華民國100年03月28日府勞福字第1000040496號函頒  

中華民國101年02月16日府勞福字第1010021234號函頒  

中華民國110年03月18日府勞福字第1103931127號函頒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促進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就業
服務業務，特訂定本原則。  

二、辦理促進視障按摩師巡迴服務宣導之補助對象為本縣轄區內經政府設立
許可之視覺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法人。  

三、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按摩師服務及交通費：每人每場次新台幣（以下同）二千元，每場

次限六人。  
(二)工作人員費：每人每日一千元，最高補助三人。  
(三)場地費：每場次六千元，最高補助十場。  
(四)文宣印製費：每場次二千元，最高補助十場。  
(五)誤餐費：每人每場八十元。  
(六)公共責任意外險：保險額度每人一百萬元。  
(七)雜支：為各項費用（不包括按摩師服務及交通費、工作人員費）總

和百分之五以內，雜費應視情形調降。  
(八)每日限補助一場次。  

四、補助原則：  
(一)服務按摩師資格限設藉本縣並具按摩技術士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  
(二)活動地點限本縣，每月不得逾二場次。  
(三)每項計畫之按摩師服務不得逾五場次。  

五、核銷原則：  
(一)申請單位接獲本府之經費核定函後，應於活動結束二週內掣據並檢

具活動執行成果表、成果照片、參加人員名冊等送本府辦理請款核
銷事宜。   

(二)計畫執行期間超過六個月之計畫，應分上、下半年結報；其餘計畫
於執行完竣後辦理結報，應於經費結報時，檢附執行成果報告，內
容應包括核定之年度計畫、辦理情形及績效、檢討及建議等。  

(三)年度終了後，受補助單位仍未向本府提出請款核銷事宜者，則視同
放棄。  

(四)受補助單位接受補助款應依原計畫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如有
濫用補助經費或虛報等不法情事者，本府應追回全部補助款，並自
查核屬實之日起停止補助一年，若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依其法
令追究責任。  

六、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每場次應於前七
日，報備本府方得辦理，未經核備場次、地點不得變更。  

七、本府對於申請補助案件，得隨時派員了解辦理情形，定期考核其實際執
行情形。 

八、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預算支應，並依相關
規定辦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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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 1104610374B 號 

 

主旨：檢送新修正「新竹縣政府工程獎金發給要點」及修正對照表 1 份，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工程獎金績效評估委員會 109 年度第 2 次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新竹縣政府各機關學校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人事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工程獎金發給要點 

97年10月2日府人給字第0970140836號函修正 

100年8月22日府人給字第1000111052號函修正 

106年3月29日府人給字第1060007915號函修正 

107年11月6日府人給字第1074610284號函修正 

110年3月4日府人給字第1104610374號函修正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強化績效制度，提高為民服務及施政品

質，增進機關業務效能，辦理本府工程執行單位(以下簡稱各單位)績效

評核，合理發給工程獎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支給對象： 

(一)本府各單位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屬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及年度進

行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公務人員、工友、技工、駕駛、聘僱人

員及駐衛警察。 

(二)臨時人員、其他機關借調、兼職或代理之人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之事實，得比照適用。 

三、經費來源及額度： 

(一)按本府各單位得就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其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

結構工程、水利工程、環境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技術、景觀

設計、水土保持工程、機械工程、電力(子)工程、電信工程職系之

工程技術預算員額，以每人每年度最高提撥新臺幣四萬五千元核算

之。 

(二)各工程實際提撥獎金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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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辦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相關業務者： 

(1)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得於實際執行之工程

費實提工程管理費百分之四十內提撥。 

(2)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八十者，得於

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百分之三十五內提撥。 

(3)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七十者，得於

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百分之三十內提撥；全年度

預算執行率達前三年各項工程計畫之預算執行率帄均數者，得

於其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百分之二十內提撥。 

2.非自辦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但實際從事工程相關業務者，按自

辦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相關業務者之提撥額度之七成提撥。 

3.各項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如由二個單位以上共同主辦者，應事

先簽准其分工範圍並自行協調該工程管理費所提撥之工程獎金之

分配比例。 

4.各項工程計畫如跨年度，其預算執行率以當年度應執行之預算數

計算執行率。 

5.代辦其他機關工程者，其工程獎金之提撥，比照上開提撥規定辦

理。 

四、為綜覈名實，本府每年組成績效評估委員會，人選簽奉縣長核定後核

派。 

五、工程獎金發給種類及數額： 

(一)按績效評核結果發給下列二種績效獎金： 

1.單位績效獎金：獎金額度中百分之八十之數額，由各單位依據團

體績效核評結果，衡酌所屬員工個人貢獻程度及工作績效，依常

態分配原則，分三級以上等第發給，不得帄均分配。 

2.個人績效獎金：獎金額度中百分之二十之數額，縣長得審酌員工

之特殊績效或貢獻程度即時發給。 

(二)每人每年發給限額： 

1.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之人員，新臺幣十三萬元。 

2.間接輔助工程業務之人員，新臺幣六萬五千元。 

六、績效評核原則： 

(一)單位績效評核：本府各單位就主管重要工程業務自訂年度績效目標

項目，於指定時間內送本府人事處彙整，簽陳縣長核定。年度中奉

交辦之專案經列管者，由本府行政處通知本府人事處併入年度績效

目標項目。 

(二)考評項目及評分說明： 

1.考評項目：年度終了時，績效評估委員會就所擬訂績效列管目標

之執行結果評核，項目及配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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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配分 說明 

設定目標之複雜度及挑戰性 二十五分  

目標執行進度 二十分  

目標達成度 三十分  

行政作業 五分 

本項由本府人事處

按考評標準表所列

，資料送件時間是

否逾期等評分。 

綜合考評 二十分 

由縣長就本府各單

位年度工作績效綜

合考評之。 

2.評分說明： 

(1)本府各單位之總成績均依其施政績效目標項目之分數加總帄均

計之。 

(2)施政績效目標項目應依績效目標一覽表之評分項目及補充說明

逐項填列評核分數。 

(3)施政績效目標項目如包含二個以上單位目標分項分別執行者，

應分別填列評核分數，並依本府各單位目標分項之分數加總帄

均計之。 

(三)本府於十二月辦理考評，績效評核成績奉縣長核定後函知本府各單

位。 

七、成績等第評定及獎勵： 

(一)等第得以評核總分區分為特優、優良及良好，各等第規定如下： 

1.特優：評核總分達九十分以上。 

2.優良：評核總分達八十五分以上。 

3.良好：評核總分達八十分以上。 

縣長進行核定等第時，得參酌前3目規定辦理。 

(二)等第獎勵方式： 

1.單位績效獎金：本府各單位應分三級以上發給，不得帄均分配。 

(1)特優：依單位績效獎金提撥之額度發給百分之百。 

優良：依單位績效獎金提撥之額度發給百分之九十五。 

良好：依單位績效獎金提撥之額度發給百分之九十。 

(2)前述各項獎金金額發給數額，如工程管理費剩餘數不足時，得

於規定額度內予以調整。 

(3)本府各單位應將單位績效獎金分配情形送本府人事處備查。 

(4)本府各單位所屬員工如有帄時考核累積記過達三次或一次記一

大過，或年終考績列丙等，或依公務員懲戒法受記過以上懲戒

處分情形者，當年度不得參與分配單位績效獎金。職務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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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約聘僱人員、臨時人員，由本府各單位衡酌違反規定事實

比照辦理。 

(5)單位績效獎金之核發，係按本府各單位施政績效及管理績效之

成績評定，十二月一日以前本府離職或以後到職人員不予發

給；十二月一日以後本府單位間調動由原單位發給。 

(6)本府各單位績效評核結果，作為年度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例之

參據。 

2.個人績效評核： 

縣長得依據所屬員工之特殊績效，審酌其貢獻程度即時發給，或

由本府各單位主管提報績效委員會通過後送請縣長核可後發給。 

八、單位績效獎金及個人績效獎金分別由本府各單位繕造印領清冊或受獎人

填寫個人領據辦理核銷。 

九、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未訂定工程獎金發給規定者得比照本要點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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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工程獎金發給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強化績效制度，提

高為民服務及施政品

質，增進機關業務效能，

辦理本府工程執行單位

(以下簡稱各單位)績效

評核，合理發給工程獎

金，特訂定本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強化績效制度，提

高為民服務及施政品

質，增進機關業務效能，

辦理本府工程執行單位

(以下簡稱各單位)績效

評核，合理發給工程獎

金，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支給對象：  

（一）本府各單位實際從事工

程業務，且屬年度總預

算所列員額及年度進行

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

職公務人員、工友、技

工、駕駛、聘僱人員及

駐衛警察。 

（二）臨時人員、其他機關借

調、兼職或代理之人

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之事實，得比照適

用。 

二、支給對象：  

（一）本府各單位實際從事工

程業務，且屬年度總預

算所列員額及年度進行

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

職公務人員、工友、技

工、駕駛、聘僱人員及

駐衛警察。 

（二）臨時人員、其他機關借

調、兼職或代理之人

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之事實，得比照適

用。 

本點未修正。 

三、經費來源及額度： 

（一）按本府各單位得就實際

從事工程業務，且其職

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結

構工程、水利工程、環

境工程、建築工程、都

市計畫技術、景觀設

計、水土保持工程、機

械工程、電力（子）工

程、電信工程職系之工

程技術預算員額，以每

人每年度最高提撥新臺

幣四萬五千元核算之。 

（二）各工程實際提撥獎金額

度： 

三、經費來源及額度： 

（一）按本府各單位得就實際

從事工程業務，且其職

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結

構工程、水利工程、環

境工程、建築工程、都

市計畫技術、景觀設

計、水土保持工程、機

械工程、電力（子）工

程、電信工程職系之工

程技術預算員額，以每

人每年度最高提撥新臺

幣四萬五千元核算之。 

（二）各工程實際提撥獎金額

度：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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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自辦工程規劃、設計或

監造相關業務者： 

(1)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百分之八十以上

者，得於實際執行之

工程費實提工程管

理費百分之四十內

提撥。 

(2)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百分之七十以上未

達百分之八十者，得

於實際執行之工程

費實提工程管理費

百分之三十五內提

撥。 

(3)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百分之六十以上未

達百分之七十者，得

於實際執行之工程

費實提工程管理費

百分之三十內提

撥；全年度預算執行

率達前三年各項工

程計畫之預算執行

率平均數者，得於其

實際執行之工程費

實提工程管理費百

分之二十內提撥。 

2.非自辦工程規劃、設計

或監造但實際從事工程

相關業務者，按自辦工

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相

關業務者之提撥額度之

七成提撥。 

3.各項工程之規劃、設計

監造如由二個單位以上

共同主辦者，應事先簽

准其分工範圍並自行協

調該工程管理費所提撥

1.自辦工程規劃、設計或

監造相關業務者： 

(1)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百分之八十以上

者，得於實際執行之

工程費實提工程管

理費百分之四十內

提撥。 

(2)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百分之七十以上未

達百分之八十者，得

於實際執行之工程

費實提工程管理費

百分之三十五內提

撥。 

(3)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百分之六十以上未

達百分之七十者，得

於實際執行之工程

費實提工程管理費

百分之三十內提

撥；全年度預算執行

率達前三年各項工

程計畫之預算執行

率平均數者，得於其

實際執行之工程費

實提工程管理費百

分之二十內提撥。 

2.非自辦工程規劃、設計

或監造但實際從事工程

相關業務者，按自辦工

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相

關業務者之提撥額度之

七成提撥。 

3.各項工程之規劃、設計

監造如由二個單位以上

共同主辦者，應事先簽

准其分工範圍並自行協

調該工程管理費所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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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之工程獎金之分配比

例。 

4.各項工程計畫如跨年

度，其預算執行率以當

年度應執行之預算數計

算執行率。 

5.代辦其他機關工程者，

其工程獎金之提撥，比

照上開提撥規定辦理。 

之工程獎金之分配比

例。 

4.各項工程計畫如跨年

度，其預算執行率以當

年度應執行之預算數計

算執行率。 

5.代辦其他機關工程者，

其工程獎金之提撥，比

照上開提撥規定辦理。 

四、為綜覈名實，本府每年組

成績效評估委員會，人選

簽奉縣長核定後核派。 

四、為綜覈名實，本府每年組

成績效評估委員會，人選

簽奉縣長核定後核派。 

本點未修正。 

五、工程獎金發給種類及數

額： 

（一）按績效評核結果發給下

列二種績效獎金： 

1.單位績效獎金：獎金額

度中百分之八十之數

額，由各單位依據團體

績效核評結果，衡酌所

屬員工個人貢獻程度及

工作績效，依常態分配

原則，分三級以上等第

發給，不得平均分配。 

2.個人績效獎金：獎金額

度中百分之二十之數

額，縣長得審酌員工之

特殊績效或貢獻程度即

時發給。 

（二）每人每年發給限額： 

1.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之人

員，新臺幣十三萬元。 

2.間接輔助工程業務之人

員，新臺幣六萬五千

元。 

五、工程獎金發給種類及數

額： 

（一）按績效評核結果發給下

列二種績效獎金： 

1.單位績效獎金：獎金額

度中百分之八十之數

額，由各單位依據團體

績效核評結果，衡酌所

屬員工個人貢獻程度及

工作績效，依常態分配

原則，分三級以上等第

發給，不得平均分配。 

2.個人績效獎金：獎金額

度中百分之二十之數

額，縣長得審酌員工之

特殊績效或貢獻程度即

時發給。 

（二）每人每年發給限額： 

1.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之人

員，新臺幣十三萬元。 

2.間接輔助工程業務之人

員，新臺幣六萬五千

元。 

本點未修正。 

六、績效評核原則： 

(一)單位績效評核：本府各

單位就主管重要工程業

六、績效評核原則： 

(一)單位績效評核：本府各

單位就主管重要工程業

配合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條

例 108年 6月 4日修正，將

綜合發展處更名為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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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務自訂年度績效目標項

目，於指定時間內送本

府人事處彙整，簽陳縣

長核定。年度中奉交辦

之專案經列管者，由本

府行政處通知本府人事

處併入年度績效目標項

目。 

(二)考評項目及評分說明： 

1.考評項目：年度終了

時，績效評估委員會就

所擬訂績效列管目標之

執行結果評核，項目及

配分如下： 

考評項目 配分 說明 

設定目標

之複雜度

及挑戰性 

二十

五分 
 

目標執行

進度 

二十

分 
 

目標達成

度 

三十

分 
 

行政作業 
五 

分 

本項

由本

府人

事處

按考

評標

準表

所

列，

資料

送件

時間

是否

逾期

等評

分。 

綜合考評 
二十

分 

由縣

長就

本府

各單

務自訂年度績效目標項

目，於指定時間內送本

府人事處彙整，簽陳縣

長核定。年度中奉交辦

之專案經列管者，由本

府綜合發展處通知本府

人事處併入年度績效目

標項目。 

(二)考評項目及評分說明： 

1.考評項目：年度終了

時，績效評估委員會就

所擬訂績效列管目標之

執行結果評核，項目及

配分如下： 

考評項目 配分 說明 

設定目標

之複雜度

及挑戰性 

二十

五分 
 

目標執行

進度 

二十

分 
 

目標達成

度 

三十

分 
 

行政作業 
五 

分 

本項

由本

府人

事處

按考

評標

準表

所

列，

資料

送件

時間

是否

逾期

等評

分。 

綜合考評 
二十

分 

由縣

長就

本府

各單

爰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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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位年

度工

作績

效綜

合考

評

之。 

2.評分說明： 

 (1)本府各單位之總成

績均依其施政績效

目標項目之分數加

總平均計之。 

 (2)施政績效目標項目

應依績效目標一覽

表之評分項目及補

充說明逐項填列評

核分數。 

 (3)施政績效目標項目

如包含二個以上單

位目標分項分別執

行者，應分別填列評

核分數，並依本府各

單位目標分項之分

數加總平均計之。 

(三)本府於十二月辦理考評，

績效評核成績奉縣長核

定後函知本府各單位。 

位年

度工

作績

效綜

合考

評

之。 

2.評分說明： 

(1)本府各單位之總成績

均依其施政績效目

標項目之分數加總

平均計之。 

(2)施政績效目標項目應

依績效目標一覽表

之評分項目及補充

說明逐項填列評核

分數。 

 (3)施政績效目標項目

如包含二個以上單

位目標分項分別執

行者，應分別填列評

核分數，並依本府各

單位目標分項之分

數加總平均計之。 

(三)本府於十二月辦理考評，

績效評核成績奉縣長核

定後函知本府各單位。 

七、成績等第評定及獎勵： 

（一）等第得以評核總分區分

為特優、優良及良好，

各等第規定如下： 

1.特優：評核總分達九十

分以上。 

2.優良：評核總分達八十

五分以上。 

3.良好：評核總分達八十

分以上。 

縣長進行核定等第時，得

參酌前 3目規定辦理。 

（二）等第獎勵方式： 

七、成績等第評定及獎勵： 

（一）等第區分：分特優、優

良及良好三等級。 

（二）等第獎勵方式： 

1.單位績效獎金：本府各

單位應分三級以上發

給，不得平均分配。 

(1)特優：依單位績效獎

金提撥之額度發給

百分之百。 

   優良：依單位績效獎

金提撥之額度發給百

一、 依 109年度工程績效評

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

錄修正，就工程獎金績

效評核總分與等第間加

強關聯及合理性。 

二、 以近三年工程獎金績效

評核總分與等第之結果

研議，增訂等第區分建

議供縣長評核考量，總

分達九十分以上得核定

特優、達八十五分以上

得核定優良、達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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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位績效獎金：本府各

單位應分三級以上發

給，不得平均分配。 

(1)特優：依單位績效獎

金提撥之額度發給

百分之百。 

   優良：依單位績效獎

金提撥之額度發給

百分之九十五。 

   良好：依單位績效獎

金提撥之額度發給

百分之九十。 

(2)前述各項獎金金額發

給數額，如工程管理

費剩餘數不足時，得

於規定額度內予以

調整。 

(3) 本府各單位應將單

位績效獎金分配情

形送本府人事處備

查。 

(4) 本府各單位所屬員

工如有平時考核累

積記過達三次或一

次記一大過，或年終

考績列丙等，或依公

務員懲戒法受記過

以上懲戒處分情形

者，當年度不得參與

分配單位績效獎

金。職務代理人、約

聘僱人員、臨時人

員，由本府各單位衡

酌違反規定事實比

照辦理。 

(5)單位績效獎金之核

發，係按本府各單位

施政績效及管理績

效之成績評定，十二

分之九十五。 

   良好：依單位績效獎

金提撥之額度發給百

分之九十。 

(2)前述各項獎金金額發

給數額，如工程管理

費剩餘數不足時，得

於規定額度內予以

調整。 

(3) 本府各單位應將單

位績效獎金分配情

形送本府人事處備

查。 

(4) 本府各單位所屬員

工如有平時考核累

積記過達三次或一

次記一大過，或年終

考績列丙等，或依公

務員懲戒法受記過

以上懲戒處分情形

者，當年度不得參與

分配單位績效獎

金。職務代理人、約

聘僱人員、臨時人

員，由本府各單位衡

酌違反規定事實比

照辦理。 

(5)單位績效獎金之核

發，係按本府各單位

施政績效及管理績

效之成績評定，十二

月一日以前本府離

職或以後到職人員

不予發給；十二月一

日以後本府單位間

調動由原單位發給。 

(6) 本府各單位績效評

核結果，作為年度考

績考列甲等人數比

以上得核定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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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日以前本府離

職或以後到職人員

不予發給；十二月一

日以後本府單位間

調動由原單位發給。 

(6) 本府各單位績效評

核結果，作為年度考

績考列甲等人數比

例之參據。 

2.個人績效評核： 

  縣長得依據所屬員工之特

殊績效，審酌其貢獻程度即

時發給，或由本府各單位主

管提報績效委員會通過後

送請縣長核可後發給。 

例之參據。 

2.個人績效評核： 

 縣長得依據所屬員工之特

殊績效，審酌其貢獻程度即

時發給，或由本府各單位主

管提報績效委員會通過後

送請縣長核可後發給。 

八、單位績效獎金及個人績效

獎金分別由本府各單位

繕造印領清冊或受獎人

填寫個人領據辦理核銷。 

八、單位績效獎金及個人績效

獎金分別由本府各單位

繕造印領清冊或受獎人

填寫個人領據辦理核銷。 

本點未修正。 

九、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

未訂定工程獎金發給規

定者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九、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

未訂定工程獎金發給規

定者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本點未修正。 

 十、本要點經縣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依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經縣長核定後實施，

爰刪除本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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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655A 號 

 

主旨：公告 110 年 2 月份「亞米精品服飾」等 83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亞米精品服飾」等 83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准

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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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昱

紳
10

00
00

11
00

20
2

11
00

30
03

66
87

44
99

34
悠

繆
莎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五
街

31
9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非
屬

選
物

販
賣

業
)

50
00

0
廖

依
靜

50
00

0

11
00

20
2

11
00

30
03

67
87

44
99

40
水

姑
娘

手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南
平

里
南

平
路

33
7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馮
麗

華
10

00
00

11
00

20
2

11
00

30
03

70
87

44
99

55
風

城
路

邊
烤

肉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62
號

合
夥

飲
酒

店
業

20
00

00
李

宗
倫

10
00

00

11
00

20
3

11
00

30
03

71
87

44
99

61
六

芝
一

美
式

漢
堡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自

強
三

路
33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莊
壹

智
20

00
0

11
00

20
3

11
00

30
03

76
87

44
99

77
森

鮮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光
明

路
12

6巷
87

弄
31

號
10

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聖

源
50

00
0

11
00

20
3

11
00

30
03

78
87

44
99

82
錩

意
工

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下

寮
里

義
民

路
3段

71
7巷

22
號

1樓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紀

仲
威

20
00

00

11
00

20
3

11
00

30
03

79
87

44
99

98
德

梵
提

琴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東

2段
20

8號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葉

月
琴

20
00

00

11
00

20
3

11
00

30
03

84
87

45
00

02
心

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中
山

東
路

55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張
楚

妍
50

00
0

11
00

20
3

11
00

30
03

85
87

45
00

18
灃

穎
電

器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中
和

街
1之

4號
5樓

獨
資

電
器

安
裝

業
20

00
00

戴
伯

倫
20

00
00

11
00

20
4

11
00

30
03

51
87

45
00

24
伊

沁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民
族

街
12

2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劉

嘉
妤

20
00

00

11
00

20
4

11
00

30
03

89
87

45
00

39
樂

樂
電

信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中
山

路
2段

16
2號

1樓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20
00

00
吳

秉
融

20
00

00

11
00

20
4

11
00

30
03

92
87

45
00

45
八

方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尚

仁
街

19
8巷

6弄
1衖

9號
2樓

獨
資

罐
頭

、
冷

凍
、

脫
水

及
醃

漬
食

品
製

造
業

10
00

00
裘

立
明

10
00

00

11
00

20
5

11
00

30
03

98
87

45
00

50
不

一
樣

餐
飲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路
一

段
39

0號
1樓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祥
芸

10
00

00

11
00

20
5

11
00

30
04

00
87

45
00

66
鼎

豐
園

麵
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博

愛
街

48
6巷

15
號

2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陳

盛
坤

20
00

00

11
00

20
5

11
00

30
04

01
87

45
00

72
奧

利
早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三
路

82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莊

嵐
惠

50
00

0

11
00

20
5

11
00

30
04

03
87

45
00

87
文

妍
養

蜂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中
豐

路
一

段
11

9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韋

豪
20

00
00

11
00

20
5

11
00

30
04

04
87

45
00

93
皇

家
野

馬
運

動
行

銷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三

路
2段

16
8號

9樓
之

5
獨

資
運

動
訓

練
業

30
00

0
游

祥
灝

30
00

0

11
00

20
5

11
00

30
04

05
87

45
01

00
正

盛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西
安

里
中

山
路

61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呂
晏

如
30

00
0

11
00

20
8

11
00

30
04

07
87

45
01

16
藍

圍
裙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文

山
路

亞
東

段
84

9巷
46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30
00

0
黃

志
偉

30
00

0

11
00

20
8

11
00

30
04

08
87

45
01

22
威

汀
實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文

山
路

亞
東

段
84

9巷
46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黃

志
偉

10
00

00

11
00

20
8

11
00

30
04

14
87

45
01

37
容

榕
工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21
2號

2樓
獨

資
化

粧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周
敬

20
00

00

11
00

20
8

11
00

30
04

20
87

45
01

43
飛

越
電

子
商

務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東

成
街

20
0巷

62
弄

8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劉
政

杰
20

00
00

11
00

20
9

11
00

30
04

21
87

45
01

58
松

島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五

路
1段

34
5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6
80

00
黃

馨
儀

16
80

00

11
00

20
9

11
00

30
04

25
87

45
01

64
姊

之
餐

廳
吧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大

勇
路

4巷
7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黃
宏

昌
20

00
00

11
00

20
9

11
00

30
04

27
87

45
01

70
有

田
朝

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路

42
9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田
志

鈞
50

00
0

11
00

20
9

11
00

30
04

29
87

45
01

85
沐

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幸
福

路
40

號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工
業

製
品

製
造

業
10

00
00

劉
阿

木
10

00
00

11
00

20
9

11
00

30
04

31
87

45
01

91
龍

依
璇

室
內

設
計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路

1段
10

6號
4樓

之
2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龍
依

璇
20

00
00

11
00

21
7

11
00

30
04

41
87

45
02

08
麵

麵
的

扮
家

家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1段
18

9之
2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30
00

林
琬

婷
30

00

11
00

21
8

11
00

30
04

46
87

45
02

14
淨

膚
美

妝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文

興
路

1段
80

號
4樓

合
夥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謝

東
霖

40
00

0

11
00

21
8

11
00

30
04

47
87

45
02

20
嘉

寶
寵

物
民

宿
用

品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三

民
路

19
6巷

10
號

獨
資

寵
物

食
品

及
其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嘉

斌
20

00
00

11
00

21
8

11
00

30
04

48
87

45
02

35
蔬

沐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大

智
路

2巷
19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何

婷
媛

10
00

00

11
00

21
8

11
00

30
04

50
87

45
02

41
圓

家
生

活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一
路

1段
13

3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廖
秀

庭
50

00
0

11
00

21
8

11
00

30
04

52
87

45
02

56
優

肌
膚

美
學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三
街

47
號

2樓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20
00

0
曾

文
娟

20
00

0

11
00

21
9

11
00

30
04

54
87

45
02

62
安

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十
一

路
11

3號
1樓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僅

從
事

汽
車

保
養

)
20

00
0

劉
康

本
20

00
0

家
數

合
計

：
83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1

0/
03

/0
2 

  
 

核
准

日
期

：
 1

10
/0

2/
01

 至
 1

10
/0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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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家
數

合
計

：
83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1

0/
03

/0
2 

  
 

核
准

日
期

：
 1

10
/0

2/
01

 至
 1

10
/0

2/
28

 

11
00

21
9

11
00

30
04

56
87

45
02

78
博

翔
電

機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新
興

路
44

2號
1樓

獨
資

機
械

批
發

業
24

00
00

劉
嘉

燊
24

00
00

11
00

21
9

11
00

30
04

58
87

45
02

83
旭

利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2鄰
埔

頂
87

之
40

號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20
00

00
林

佳
錚

20
00

00

11
00

21
9

11
00

30
04

64
87

45
02

99
田

園
幸

福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路

1段
13

9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徐

珮
雯

20
00

00

11
00

22
0

11
00

30
04

67
87

45
03

06
富

新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博
愛

街
74

0巷
11

號
1樓

獨
資

電
器

承
裝

業
10

00
00

衛
忠

良
10

00
00

11
00

22
0

11
00

30
04

70
87

45
03

12
史

丹
力

家
具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新
市

路
19

1號
1樓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批
發

業
24

80
00

史
旻

璟
24

80
00

11
00

22
0

11
00

30
04

72
87

45
03

28
建

逵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八
路

18
1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李

騏
安

20
00

00

11
00

22
0

11
00

30
04

76
87

45
03

33
三

毛
冷

氣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新
興

路
30

8號
2樓

獨
資

電
器

安
裝

業
58

00
0

劉
孝

慈
58

00
0

11
00

22
2

11
00

30
04

79
87

45
03

49
承

邦
機

械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十
四

街
6號

1樓
獨

資
機

械
批

發
業

20
00

00
李

承
峯

20
00

00

11
00

22
2

11
00

30
04

80
87

45
03

54
賊

妹
冷

飲
站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民
權

街
33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陳

德
榜

20
00

00

11
00

22
2

11
00

30
04

82
87

45
03

60
上

順
冷

飲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中

正
路

24
5號

1樓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張
君

瑋
10

00
00

11
00

22
2

11
00

30
04

89
87

45
03

76
滿

福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泰

安
街

38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鄭

家
和

10
00

00

11
00

22
2

11
00

30
04

93
87

45
03

81
志

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中
興

路
3段

37
0號

2樓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批

發
業

24
80

00
李

其
偉

24
8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02
87

45
03

97
榖

溢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山
里

員
山

路
35

3巷
33

弄
17

號
獨

資
水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徐
振

瑋
10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01
87

45
04

04
仟

宇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信
昌

一
街

80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3
00

00
蔡

佑
笙

23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10
87

45
04

10
最

便
宜

團
購

網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十

四
街

11
0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盧
韻

筑
20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11
87

45
04

26
禪

香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中
興

路
3段

20
8之

1號
獨

資
化

粧
品

製
造

業
60

00
0

邱
豫

彥
60

00
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15
87

45
04

31
和

晉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信
興

路
43

6巷
7號

1樓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10
00

00
趙

惠
10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07
87

45
04

47
懋

榮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青
山

街
76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4

00
00

劉
興

南
24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16
87

45
04

52
新

翔
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三

路
2段

16
8號

9樓
之

5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16
80

0
陸

志
強

16
80

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05
87

45
04

68
木

森
貿

易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中

央
路

73
號

4樓
獨

資
水

產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何
信

政
20

00
0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18
87

45
04

74
星

米
美

學
寓

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高

鐵
二

路
12

9號
2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吳
妍

菲
20

00
0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19
87

45
04

89
巧

手
捏

捏
文

創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縣

政
十

街
8號

7樓
之

10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非
屬

選
物

販
賣

業
)

50
00

黃
巧

筑
50

0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7
87

45
04

95
久

豪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新
泰

路
69

號
4樓

之
3

獨
資

電
焊

工
程

業
24

00
00

陳
治

豪
24

00
0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8
87

45
05

01
森

筌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九

路
12

3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孫

林
趾

20
00

0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5
87

45
05

17
澄

米
米

食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勝
利

路
2段

19
8號

1樓
獨

資
麵

條
、

粉
條

類
食

品
製

造
業

10
00

00
王

麗
舒

10
00

0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9
87

45
05

23
弘

郁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山
湖

村
水

仙
路

16
0巷

9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古
文

宏
50

00
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30
87

45
05

38
享

晏
企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豐

村
13

鄰
紅

毛
32

6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許

晏
祥

20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37
87

45
05

59
勝

利
茶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南
路

2段
20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詹

雅
萍

10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38
87

45
05

65
丘

得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海

里
興

海
街

10
3巷

20
弄

6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50

00
0

范
盛

翔
50

00
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1
87

45
05

71
初

好
初

滿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興
路

43
0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謝
珮

瑜
20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2
87

45
05

86
唯

田
農

業
資

材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下

寮
里

義
民

路
3段

14
8號

獨
資

農
藥

批
發

業
24

00
00

彭
宗

正
24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5
87

45
05

92
蘭

娜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十
一

街
11

0號
1樓

獨
資

經
絡

調
理

業
20

00
00

李
晅

萓
20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8
87

45
06

09
旭

展
鋁

業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仁
愛

路
24

0號
1樓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劉
興

政
20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7
87

45
06

15
榷

幸
科

學
手

作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8鄰

埔
頂

25
0號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製
造

業
20

00
00

吳
珮

琪
20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50
87

45
06

21
易

閎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新
湖

路
57

8巷
12

號
1樓

獨
資

電
纜

安
裝

工
程

業
10

00
00

楊
欽

宇
10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52
87

45
06

36
第

一
名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湳

坑
路

2段
10

5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3

00
00

江
永

銑
23

00
0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6
87

45
06

42
富

翔
汽

車
材

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中
山

路
17

9號
1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10

00
00

范
振

宇
10

00
0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57
87

45
06

57
惠

昱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新
溪

街
29

2巷
66

弄
19

號
1樓

獨
資

產
品

設
計

業
10

00
00

蔣
子

昱
10

00
0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60
87

45
06

63
風

天
食

舖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五

路
一

1段
13

3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歐

于
慈

20
00

0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64
87

45
06

79
美

可
達

熱
斯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59

1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60
00

0
戴

良
琨

60
00

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68
87

45
06

90
永

先
水

產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三
街

12
7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88

88
8

徐
鼎

鋒
88

88
8

11
00

22
6

11
00

30
05

54
87

45
07

07
尚

義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金
城

街
10

號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范

振
廷

20
00

0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74
87

45
07

13
橙

樸
李

佛
摩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十

四
街

39
號

11
樓

獨
資

一
般

投
資

業
10

00
00

吳
宗

欣
10

00
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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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655B 號 

 

 

主旨：公告 110 年 2 月份「老五鹹粥店」等 57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老五鹹粥店」等 57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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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11
00

20
1

11
00

30
03

60
31

78
81

01
老

五
鹹

粥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中
山

路
2段

22
0號

合
夥

餐
館

業
10

00
00

王
子

豪
50

00
0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0
1

11
00

30
03

56
72

70
18

52
森

園
文

創
休

閒
莊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康
樂

路
一

段
36

1巷
83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王
曉

梅
1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0
1

11
00

30
03

57
85

19
82

79
肉

咖
園

藝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峰

路
49

6巷
3號

1樓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60

00
0

陳
清

祥
6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0
3

11
00

30
03

72
26

65
66

15
俏

媽
咪

婦
幼

親
子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莊

敬
南

路
10

0號
1樓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4
00

00
鄭

金
興

31
68

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00

20
3

11
00

30
03

73
30

10
78

02
寶

貝
俏

媽
咪

婦
嬰

用
品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莊

敬
南

路
１

０
０

號
三

樓
合

夥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4

00
00

鄭
芷

榆
41

76
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00

20
3

11
00

30
03

86
72

79
29

66
艾

菲
寶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育
賢

街
58

巷
3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蔡

雨
恬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0

20
3

11
00

30
03

80
82

01
29

48
鴻

展
人

力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海
里

東
興

路
1段

87
1號

1樓
合

夥
電

焊
工

程
業

20
00

00
唐

龍
祥

50
00

0
組

織
變

更

11
00

20
3

11
00

30
03

74
87

44
99

29
大

雄
起

重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力
行

街
13

8號
6樓

之
1

合
夥

起
重

工
程

業
20

00
00

曾
昱

紳
10

00
00

組
織

變
更

11
00

20
4

11
00

30
03

88
46

12
33

42
全

省
電

機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達
生

五
路

48
7號

1樓
合

夥
其

他
電

機
及

電
子

機
械

器
材

製
造

業
20

00
00

0
姜

美
全

10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0

20
4

11
00

30
03

91
47

28
48

23
三

德
建

材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鐵

騎
路

16
7號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48

00
0

張
美

利
　

48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0
4

11
00

30
03

87
87

33
98

24
川

井
冰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興

隆
路

3段
11

5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60

00
0

余
惠

萍
6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0
5

11
00

30
03

99
87

33
94

92
唯

逸
香

早
午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新
興

路
30

8號
1樓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30
00

0
陳

詩
旻

15
00

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00

20
8

11
00

30
04

11
34

92
30

73
金

昇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三
路

1段
25

號
1樓

合
夥

起
重

工
程

業
20

00
00

莊
銘

凱
10

00
00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0
8

11
00

30
04

09
72

70
50

77
微

迪
美

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成

名
街

11
巷

20
號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30

00
羅

盛
迪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0
8

11
00

30
04

19
72

75
86

91
慕

普
拉

斯
影

像
設

計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環

北
路

3段
52

0號
2樓

獨
資

攝
影

業
20

00
00

曾
秀

蓮
2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00

20
8

11
00

30
04

17
81

97
10

27
旭

泰
汽

車
貨

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幸
福

路
15

0號
1樓

合
夥

汽
車

貨
運

業
60

00
00

0
易

愛
蓮

27
00

00
0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00

20
8

11
00

30
04

10
85

30
51

17
南

陽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新
興

路
44

0號
1樓

獨
資

疏
濬

業
60

00
0

黃
宏

源
6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0

20
9

11
00

30
04

33
26

69
68

13
鳳

鳴
春

牛
肉

麵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三

民
路

30
9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黃
光

輝
1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0

20
9

11
00

30
04

23
31

41
33

91
泰

式
舒

壓
舘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東

二
段

２
7號

獨
資

休
閒

活
動

場
館

業
50

00
0

許
富

翔
5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0
9

11
00

30
04

32
41

16
70

88
艾

圃
絲

髮
粧

舒
活

美
學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一

路
一

段
13

3號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廖

秀
庭

50
00

0
減

資
變

更

11
00

20
9

11
00

30
04

24
77

98
40

08
超

峰
水

電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雙
豐

路
53

號
1樓

獨
資

水
器

材
料

批
發

業
40

00
0

范
遠

謀
4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門
牌

整

改
編

11
00

20
9

11
00

30
04

28
87

33
54

27
心

可
萱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27

9號
1樓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蔡

佳
芸

12
0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0
9

11
00

30
04

30
87

34
05

48
丼

享
食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忠
孝

里
長

春
路

3段
11

3巷
10

弄
8號

1樓
合

夥
水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羅
濟

偉
8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00

20
9

11
00

30
04

34
87

44
83

86
優

好
茶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高

鐵
二

路
36

號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15

00
00

辛
甫

強
75

00
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家
數

合
計

：
57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0

/0
2/

01
 至

 1
10

/0
2/

28
 

列
印

日
期

：
11

0/
03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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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57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0

/0
2/

01
 至

 1
10

/0
2/

28
 

列
印

日
期

：
11

0/
03

/0
2 

  
 

11
00

21
7

11
00

30
04

39
47

06
87

05
永

成
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林
村

文
山

路
33

8巷
18

弄
3號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劉
邦

炬
3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復
業

11
00

21
8

11
00

30
04

45
37

94
70

08
錢

錢
愛

我
彩

券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18
6號

1樓
獨

資
公

益
彩

券
經

銷
業

16
80

00
呂

學
洤

16
80

00
名

稱
變

更

11
00

21
8

11
00

30
04

42
72

79
45

08
順

鑫
玻

璃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高
鐵

五
路

78
巷

6號
1樓

獨
資

玻
璃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陳
潔

琳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11
00

21
8

11
00

30
04

51
87

33
53

98
慕

歌
影

像
攝

影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九

路
36

之
2號

3樓
獨

資
攝

影
業

24
00

00
張

昊
晟

24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1
9

11
00

30
04

61
41

16
95

16
健

登
攝

影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豐
村

池
府

路
18

號
1樓

獨
資

攝
影

業
10

00
0

杜
嬌

莊
10

00
0

11
00

21
9

11
00

30
04

63
41

16
95

16
健

登
攝

影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豐
村

池
府

路
18

號
1樓

獨
資

攝
影

業
10

00
0

朱
重

諭
1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1
9

11
00

30
04

53
87

33
88

30
櫻

花
貓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街

67
號

獨
資

花
卉

栽
培

業
20

00
00

陳
麗

君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2
0

11
00

30
04

68
02

76
18

08
超

群
種

苗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中
興

路
２

段
３

２
５

號
１

樓
（

供
辦

公
用

）
獨

資
種

苗
零

售
業

10
00

00
00

李
月

美
10

0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2
0

11
00

30
04

69
34

92
47

07
今

大
精

緻
自

助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東
寧

路
3段

14
0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賴

淑
芳

50
00

轉
讓

登
記

11
00

22
2

11
00

30
04

81
45

73
46

53
舊

山
線

餐
廳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力

行
村

中
山

街
1段

33
6之

8號
臨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張
鉯

喬
50

00
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00

22
2

11
00

30
04

85
47

07
87

67
勝

崗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玉
峰

村
10

鄰
石

磊
54

號
臨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徐
勝

美
3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0

22
2

11
00

30
04

84
82

01
46

84
羽

妃
創

意
美

顏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泰

安
街

21
9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30

00
楊

琇
茹

30
00

名
稱

變
更

11
00

22
2

11
00

30
04

87
85

30
52

21
穎

造
型

沙
龍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坪

頂
一

街
98

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賴
穎

緹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2
2

11
00

30
04

90
85

30
56

85
巴

龍
起

重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興
安

街
43

號
4樓

獨
資

起
重

工
程

業
30

00
00

林
建

宇
30

00
00

增
資

變
更

11
00

22
2

11
00

30
04

94
87

33
62

78
八

八
小

吃
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二
路

55
號

4樓
之

3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李

翊
慈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0

22
2

11
00

30
04

96
87

33
83

95
夢

工
場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十
二

街
13

8號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10
00

00
許

吟
旭

25
00

0

負
責

人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00

22
2

11
00

30
04

78
87

44
73

02
佳

承
貿

易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八

德
路

2段
88

6號
1樓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10

00
00

0
鍾

宇
欣

10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11
00

22
3

11
00

30
05

06
19

65
90

47
永

吉
通

信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民

族
街

86
號

1樓
合

夥
電

腦
及

事
務

性
機

器
設

備
批

發
業

20
00

00
范

瑞
美

4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0

22
3

11
00

30
04

97
31

78
69

54
萬

家
豪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十

八
街

35
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陳

莉
綈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2
3

11
00

30
04

95
78

00
50

65
奇

美
蔬

菜
包

裝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白

地
里

長
青

路
1段

20
7巷

56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整

理
業

48
00

0
吳

來
福

48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2
3

11
00

30
04

92
82

23
33

17
以

勒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十

八
街

35
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陳

冠
羽

2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6
41

17
09

42
博

斯
車

體
美

研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一
街

88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60
00

00
林

家
溱

6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2
77

98
84

28
弘

翔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新
興

路
62

6巷
39

號
獨

資
機

械
批

發
業

10
00

00
0

張
韡

繽
10

00
00

0
其

他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4
85

30
28

79
湖

心
小

雅
舞

集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達

生
七

街
25

號
1樓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20

00
00

許
芸

榛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1
85

30
73

32
峻

宸
車

體
廠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崇

義
里

鳳
岡

路
5段

31
5之

1號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20
00

00
劉

居
文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0

22
5

11
00

30
05

36
14

82
84

19
閣

樓
音

樂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榮
樂

街
18

3-
5號

3F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嚴
譽

鏵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0
48

06
17

91
明

松
鐘

錶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村

城
門

街
80

號
獨

資
鐘

錶
零

售
業

30
00

沈
偉

玲
3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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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57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0

/0
2/

01
 至

 1
10

/0
2/

28
 

列
印

日
期

：
11

0/
03

/0
2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3
50

55
64

53
來

來
休

閒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八
德

路
二

段
30

1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梁
文

忠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2
6

11
00

30
05

59
14

81
09

66
永

春
堂

中
藥

房
停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尚

義
里

尚
義

街
19

9巷
28

號
2樓

獨
資

中
藥

批
發

業
（

僅
供

辦
公

室
使

用
）

20
00

00
周

明
祥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停
業

11
00

22
6

11
00

30
05

61
19

64
49

51
進

來
機

車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林
路

15
5號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10

00
00

温
邦

漢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0

22
6

11
00

30
05

65
41

48
10

45
文

青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六

家
一

路
2段

90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陳
勝

億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復
業

11
00

22
6

11
00

30
05

69
72

89
08

32
饕

爺
燒

臘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崎

頂
村

新
庄

子
60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0
邱

曼
菁

10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11
00

22
6

11
00

30
05

70
87

38
85

78
衣

想
精

品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建

國
街

47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莫

10
00

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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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655C 號 

 

主旨：公告 110 年 2 月份「永豐企業社」等 42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永豐企業社」等 42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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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11
00

20
3

11
00

30
03

83
02

44
65

40
永

豐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聯

興
二

街
88

號
1樓

獨
資

機
械

安
裝

業
30

00
0

陳
美

春
30

00
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34
02

78
88

55
宏

元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貴

州
街

５
０

巷
１

７
弄

１
號

獨
資

事
務

性
機

器
設

備
零

售
業

10
00

0
古

嘉
琪

10
00

0

11
00

21
7

11
00

30
04

37
02

79
39

78
劉

福
安

藥
房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民

族
街

１
０

８
號

獨
資

中
藥

批
發

業
30

00
劉

錦
榜

30
0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55
09

81
58

09
銓

勝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自

由
街

１
２

０
巷

９
號

４
樓

之
４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36

00
00

林
玉

枝
36

00
00

11
00

21
8

11
00

30
04

43
09

81
70

10
篁

達
樂

器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２

３
４

號
１

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藍

苑
綾

20
00

0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56
19

64
06

19
中

聯
理

貨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東

林
路

１
８

３
號

１
樓

獨
資

水
泥

、
石

灰
及

其
製

品
批

發
業

10
00

00
張

明
珠

10
00

00

11
00

21
9

11
00

30
04

62
21

58
22

62
大

慶
土

木
包

工
業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自

由
街

１
２

０
巷

１
２

號
８

樓
之

２
獨

資
土

木
包

工
業

80
00

00
黃

東
慶

80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4

98
26

14
41

85
倖

菲
精

品
衣

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祿

街
9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吳
玟

萱
20

00
00

11
00

20
8

11
00

30
04

16
26

14
83

93
有

勇
氣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義
民

路
1段

35
號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20

00
00

詹
詠

淇
20

00
00

11
00

20
4

11
00

30
03

93
30

33
38

08
悅

美
養

生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二

路
４

７
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陳

元
慶

10
00

00

11
00

20
8

11
00

30
04

15
30

33
64

47
靚

亮
造

型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五

街
16

號
1F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5

00
00

梁
淑

琴
15

00
00

11
00

20
2

11
00

30
03

61
31

78
44

79
永

翔
客

家
小

吃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中

山
東

路
5號

1樓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羅
玉

葉
10

00
0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58
31

78
85

24
虹

俐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鷄
林

里
大

明
路

27
6號

獨
資

成
衣

業
20

00
00

許
秀

珠
20

00
00

11
00

20
5

11
00

30
03

95
37

94
42

29
川

外
川

麵
食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中
豐

路
二

段
30

5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程
慧

3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03
40

98
34

84
亮

采
清

潔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健

康
街

21
巷

18
號

1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蘇
瑞

森
20

00
00

11
00

20
3

11
00

30
03

81
40

98
49

55
捷

興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水
坑

村
嘉

慶
10

9號
1樓

獨
資

冷
作

工
程

業
20

00
00

潘
政

捷
20

00
00

11
00

20
8

11
00

30
04

12
41

17
14

84
蓁

饌
咖

啡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21

2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徐

振
瑞

50
00

0

11
00

22
5

11
00

30
05

44
41

48
12

41
隆

滙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下
山

村
五

座
屋

22
之

11
號

獨
資

噴
砂

工
程

業
20

00
00

孫
光

隆
20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4

99
41

48
38

94
美

宴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九
路

12
3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4

90
00

蔡
明

宏
24

90
00

11
00

22
2

11
00

30
04

77
42

16
54

96
胖

烏
龜

文
創

市
集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崠
里

東
峰

路
35

0巷
43

弄
15

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彭

武
國

10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14
42

16
56

70
绣

春
台

式
小

吃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文
興

路
一

段
26

2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3
00

00
謝

雅
竹

23
00

00

11
00

22
4

11
00

30
05

23
42

16
74

67
川

澤
飲

品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正

西
路

13
0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睿
帆

50
00

0

11
00

20
2

11
00

30
03

65
50

55
53

78
東

南
亞

超
市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26

鄰
光

復
東

路
１

１
５

號
一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何
竹

英
10

00
0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66
50

69
05

42
食

居
麵

食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一

路
34

5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楊
金

成
50

00
0

11
00

22
6

11
00

30
05

72
50

69
17

89
綠

境
環

保
科

技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仁

愛
街

55
巷

10
弄

8號
1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16
80

00
徐

鼎
翔

16
8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4

91
67

98
86

72
億

興
鋁

門
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德

和
路

50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零

售
業

（
鋁

門
窗

零
售

）
10

00
0

葉
護

君
10

00
0

11
00

20
3

11
00

30
03

75
72

78
94

83
娃

娃
莊

園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中

正
路

一
段

8號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志
磊

20
00

00

11
00

22
3

11
00

30
05

04
72

79
38

51
富

晨
早

餐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路

43
0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莊

惠
茹

50
00

0

11
00

22
0

11
00

30
04

71
82

28
92

33
甲

豪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八

路
24

3號
5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詹
唯

羚
20

00
00

11
00

20
5

11
00

30
03

94
85

19
52

66
衣

沐
自

助
洗

衣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二

街
９

５
號

獨
資

洗
衣

業
23

00
00

郭
桂

鳳
23

00
00

11
00

20
1

11
00

30
03

55
85

19
92

35
源

哥
餃

子
餐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天
津

四
街

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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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5210721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及

「擬定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社北段農業區及原公1附近地區）細

計畫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3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10 年 3 月 22 日起計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

都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計畫案名。

(三) 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

１、第一場次（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110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整於本府大禮堂（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舉辦說明會。

２、第二場次（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110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晚上

7 時整於本府大禮堂（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舉辦說明會。

３、第三場次（主要計畫）：110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整於本

府大禮堂（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舉辦說明會。

４、第四場次（主要計畫）：110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晚上 7 時整於本

府大禮堂（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舉辦說明會。

(四)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及地址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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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0007873B 號 

 

主旨：為公告發布實施「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寶山鄉

部分）（部分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園用地、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公園用

地）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 

一、內政部 110 年 2 月 4 日内授營都字第 1100801555 號函。 

二、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案自民國 110 年 3 月 23 日起生效。 

二、公告地點： 

(一)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站（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

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書」點選本計畫案名。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0007873C 號 

 

主旨：為公告發布實施「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園區三、五路地區）細部

計畫-新竹縣轄（寶山鄉部分）（部分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園用地、道路用

地為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案自民國 110 年 3 月 23 日起生效。 

二、公告地點： 

(一)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站（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

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書」點選本計畫案名。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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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5210699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寶山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暨「擬定寶山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3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10 年 3 月 29 日起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 

(一) 第一場：11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 

(二) 第二場：11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 

(三) 地點：新竹縣寶山鄉公所 5 樓禮堂（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 2 段 325 號）

舉辦說明會。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及地址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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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工建字第 1100008902B 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智淵建築師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智淵 

二、身分證字號：J12053＊＊＊＊ 

三、開業證字號：竹縣建開證字第 K000037 號 

四、事務所名稱：陳智淵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所址：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 12 號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 3194 

七、備註：原領開業證書、業務手冊作廢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 1104210547B 號 

主旨：公開展覽「本縣橫山鄉華山段 306、307 地號非都市土地更正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依據：內政部訂頒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4 點。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及說明會日期：自 110 年 3 月 2 日起至 110 年 4 月 1 日止計 30 日；

另訂於同年 3 月 11 日上午 10 時於本府二樓地政處會議室舉辦說明會。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本縣橫山鄉公所。 

三、公開展覽土地：橫山鄉華山段 306、307 地號擬更正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為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四、任何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民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本縣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參考。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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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 1104210549 號 

 

主旨：公開展覽「本縣新埔鎮霄裡段 4 地號等 23 筆、內立段 5-2 地號等 21 筆、寶

鎮段 813 地號等 4 筆非都市土地更正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依據：內政部訂頒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4 點。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及說明會日期：自 110 年 3 月 9 日起至 110 年 4 月 8 日止計 30 日；

另私有土地部分訂於同年 3 月 19 日下午 2 時於本府二樓地政處會議室舉辦說

明會。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本縣新埔鎮公所、本縣地政處網站（線上公告-最新消

息）。 

三、公開展覽土地使用分區圖及使用地類別： 

(一) 霄裡段 4、7、7-1、101、101-1、104、154、195、196、202、203、212、

213、216、225、227、228、248、340、396、543、702、791 地號，擬更

正為特定農業區。 

(二) 內立段 5-2、79、89-10、202、222-5、222-6、222-7、222-8、222-9、222-

10、222-11、222-12、222-13、260-2、324-2、454-3、654-1 地號，擬更正

為特定農業區。 

(三) 內立段 191-1、191-5、191-6 地號，擬更正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

地。 

(四) 內立段 243-2 地號，擬更正為一般農業區。 

(五) 寶鎮段 813、814、815、816 地號，擬更正為特定農業區。 

四、任何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民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參考。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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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00014068B 號 

 

主旨：註銷廖鈺珍地政士開業執照乙案，公告周知。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及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廖鈺珍 

二、證書字號：（89）台內地登字第 023964 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97）竹縣地字第 000341 號 

四、事務所名稱：采城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二段 268 號 

六、註銷原因：遷出至新竹市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 1100016061 號 

 

主旨：公開展覽「本縣五峰鄉腦寮段 71、73、75、84 地號非都市土地更正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為森林區林業用地」。 

依據：內政部訂頒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4 點。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 110 年 3 月 22 日起至 110 年 4 月 21 日止計 30 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公佈欄、本府地政處網站（線上公告-最新消息）、本縣

五峰鄉公所。 

三、公開展覽土地、圖、冊：五峰鄉腦寮段 71、73、75、84 地號擬由國家公園區

更正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為森林區林業用地。 

四、任何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民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參考。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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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毒防字第 1108550176 號 

 

主旨：公告取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為本縣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並新增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為本縣指定精神

醫療機構。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取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為本縣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自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 

二、新增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為本縣指定精神醫

療機構，指定效期為 110 年 2 月 25 日至 113 年 2 月 24 日止。 

三、公告經指定機構應配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下列服務： 

(一) 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 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 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 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 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四、指定機構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得申請展延效期，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

延以三年為限。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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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毒防字第 1108550184 號 

 

主旨：公告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劉震鐘醫師等 5 名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如附

件），執業場所變更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劉震鐘醫師等 5 名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指定有效

期間不變（如附件）。 

二、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應配合本府主管機關辦理精神衛生法之精神醫療照護業

務等相關事項。 

三、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

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限。

未於期限內完成展延，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指定精神專科醫師變更職業場所名冊 

姓名 專業證書號碼 變更後之職業場所 指定起日 指定造日 

劉震鐘 精專醫字第0468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 
110/2/25 116/2/24 

蔡昇諭 精專醫字第1154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 
109/5/1 115/4/30 

陳正哲 精專醫字第1306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 
104/10/7 110/10/6 

林建亨 精專醫字第1613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 
105/7/21 111/7/20 

劉子瑜 精專醫字第1811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 
109/11/10 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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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毒防字第 1108550177 號 

 

主旨：公告新增本縣指定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之精神醫療機構

有效期限。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46 條及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新增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為本縣指定辦理「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醫療」之精神醫療機構，指定效期為 110 年

2 月 26 日至 113 年 2 月 25 日止。 

二、指定機構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內，得申請展延效期，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得每

次展延三年。 

三、本縣主管機關得委託指定之精神醫療機構辦理「精神衛生法」第 45 條、46 條及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等強制社區治療相關事項。 

 

縣長 楊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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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草案

預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教督字第 1100009219 號 

 

主旨：預告修訂「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草案）。 

公告事項： 

一、修訂「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

四條附件。 

二、修正條文總說明、修正條文及對照表如附件。 

三、本縣教網中心因空間調整，新設立「樂學教室」及「創客空間」開放申請借

用，以提供多元研習及會議場域。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處督學室。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 電話：03-5518101 轉 2827。 

(四) 傳真：03-5514227。 

(五) 電子郵件：10002234@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之附件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107年1月25日新竹縣政府府綜法字第1070018590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8年3月11日新竹縣政府府綜法字第1085500263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為規範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曁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各場

地使用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各場地指中心大廳、星空劇場、達文西教室、樂學

教室、第一研習室、第二研習室、第一電腦教室、第二電腦教室及

創客空間。  

前項各場地包括場地區域、構造物及附屬設備。  

第 三 條 得申請使用本中心各場地設施之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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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教育有關之研習、集會或活動。  

二、其他經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或本中心同意之各

項活動。  

中心大廳限供動漫有關研習或活動。  

第 四 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場地方式如下：  

一、新竹縣所屬各級公立學校(含新竹縣立帅兒園)採網路登

錄，並應於使用日十日前至本中心單一認證入口登錄完

成，經本中心同意後使用。  

二、前款以外之新竹縣轄內各級機關、民意機關、合法登記立

案之學校、公司、團體、法人申請者，應於使用日三十日

前檢附下列文件向本中心提出申請，逾期得不予受理：  

(一)申請表。  

(二)活動計畫書。  

(三)其他相關文件。  

依前項第一款申請借用者，免收場地使用費、保證金、水電費

及空調使用費。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經本中心同意使用後，申請人應於使用日

十四日前依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曁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繳納費用及保證金。逾期未繳納者，視同放棄使用。  

本中心各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及本中心場地使用申請書如附件

一、附件二。  

第 五 條 活動性質具公益性並經本府核定者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

金。  

第 六 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場地者於繳納費用及保證金後，因故改期

者，應於使用日七日前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審查同意後，保留已繳

各項費用。因故取消申請時，應於使用日三日前提出取消申請並辦

理退費。逾期未提出者已繳納費用不予退還，申請人不得異議。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無息退還所繳費用及保證金：  

一、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  

二、因本中心緊急需要使用場地，經通知改期而無法改期。  

第 七 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不予同意；

已同意者應停止使用，申請人不得提出異議、請求賠償或請求返還

已繳納費用：  

一、活動內容違反政府法令規章、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團體。  

三、使用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地私自轉讓與他人。  

四、各種政黨政治活動。  

五、宗教佈道或法會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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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品促(直)銷或其他商業行為。  

七、曾經使用本中心場地違反規定情節重大。  

八、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不宜使用或違反本辦法。  

第 八 條 使用本中心各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拒絕其進入或

商請離去，必要時得請轄區警察人員協助取締或處理：  

一、服裝不適合借用目的之場合。  

二、酗酒、煙毒或精神異常其症狀具危險性。  

三、流動攤販或推銷物品。  

四、聚眾鬥毆或吵鬧。  

五、破壞公物或其他不法行為。  

六、未經許可隨意進入未開放供其使用場所。  

七、隨意張貼或在牆壁塗鴉，影響環境衛生。  

八、攜帶牲畜、鞭炮火燭等易燃物爆裂物、危險物品或違禁

品。  

第 九 條 本中心各場地使用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未經同意使用前，不得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傳品上，發布

或刊載本中心字樣。  

二、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於使用之場地及其四周擅設旗幟、

張貼海報、宣傳標語或其他文宣品。  

三、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接引或變更電線及電氣設備以策安

全。  

四、使用期間，應負責維持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

生。  

五、使用用畢後應立即將場地、設施設備回復原狀。  

違反前項情形，如經勸阻無效者，本中心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其

使用，如有損壞設施或未清除非屬本中心物品之情事者，本中心得

以申請人繳納之保證金辦理修復或清除作業，申請人不得異議。  

保證金不足時，申請人應負賠償之責。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

經本中心檢查該場地及設施維護完整、場地清潔完成，於三十日內

無息退還。  

第 十 條 使用本中心各場地期間，應注意各項安全防護措施，如發生公

共安全或其他危害事件，造成場地及設備毀損或人員傷害，申請人

應負全部責任。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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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曁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之附件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曁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為規範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曁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

自民國107年1月25日訂定發布後，民國108年3月11日第一次修正。 

本次因應本中心增設「樂學教室」及「創客空間」二處研習場地，並開

放「達文西教室」作為一般研習場所，不再限供動漫有關研習或活動。爰擬

具本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附件修正草案，以符合本中心目前研習場所之實

際情況。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在本中心原有之中心大廳、星空劇場、達文西教室、第一研習室、第二

研習室、第一電腦教室及第二電腦教室外，新增樂學教室及創客空間作

為可使用之研習場地。(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原先達文西教室限供動漫有關之研習或活動使用，為充分利用本中心研

習資源。擬開放達文西教室供一般研習使用，以增加本中心的研習空間

的多元性。(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為因應本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案，配合修正本辦法之收費標準表(附

件一)及場地使用申請書(附件二)。(條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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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教 育 研 究 發 展 曁 網 路 中 心 各 場 地 使 用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條 、 第 三 條 及 第 四 條 之 附 件 修 正 草 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為規範新竹縣教育

研究發展曁網路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各場地使用管

理，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規範新竹縣教育

研究發展曁網路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各場地使用管

理，特訂定本辦法。 

無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各場地

指中心大廳、星空劇場、達

文西教室、樂學教室、第一

研習室、第二研習室、第一

電腦教室、第二電腦教室及

創客空間。 

 前項各場地包括場地

區域、構造物及附屬設備。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各場地

指中心大廳、星空劇場、達

文西教室、第一研習室、第

二研習室、第一電腦教室及

第二電腦教室。 

前項各場地包括場地

區域、構造物及附屬設備。 

現行第一項新增可借用場

地，包含「樂學教室」與「創

客空間」。 

第三條  得申請使用本中心

各場地設施之範圍如下： 

一、與教育有關之研習、集   

會或活動。 

二、其他經新竹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核定或本

中心同意之各項活動。 

中心大廳限供動漫有

關研習或活動。 

第三條  得申請使用本中心

各場地設施之範圍如下： 

一、與教育有關之研習、集

會或活動。 

二、其他經新竹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核定或本

中心同意之各項活動。 

中心大廳及達文西教

室限供動漫有關研習或活

動。 

現行第二項修正，開放達文西

教室不限動漫有關之研習或

活動。 

第四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

場地方式如下： 

一、新竹縣所屬各級公立學

校 (含新竹縣立幼兒

園)採網路登錄，並應

於使用日十日前至本

中心單一認證入口登

錄完成，經本中心同意

後使用。 

二、前款以外之新竹縣轄內

第四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

場地方式如下： 

一、新竹縣所屬各級公立學

校 (含新竹縣立幼兒

園)採網路登錄，並應

於使用日十日前至本

中心單一認證入口登

錄完成，經本中心同意

後使用。 

二、前款以外之新竹縣轄內

條文內容無修正，相關附件格

式增加有關「樂學教室」與「創

客空間」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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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機關、民意機關、

合 法 登 記 立 案 之 學

校、公司、團體、法人

申請者，應於使用日三

十日前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中心提出申請，逾

期得不予受理： 

(一)申請表。 

(二)活動計畫書。 

(三)其他相關文件。 

 依前項第一款申請借

用者，免收場地使用費、保

證金、水電費及空調使用

費。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

經本中心同意使用後，申請

人應於使用日十四日前依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曁網

路中心各場地使用收費標

準表繳納費用及保證金。逾

期未繳納者，視同放棄使

用。 

本中心各場地使用收

費標準表及本中心場地使

用申請書如附件一、附件

二。 

各級機關、民意機關、

合 法 登 記 立 案 之 學

校、公司、團體、法人

申請者，應於使用日三

十日前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中心提出申請，逾

期得不予受理： 

(一)申請表。 

(二)活動計畫書。 

(三)其他相關文件。 

 依前項第一款申請借

用者，免收場地使用費、保

證金、水電費及空調使用

費。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

經本中心同意使用後，申請

人應於使用日十四日前依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曁網

路中心各場地使用收費標

準表繳納費用及保證金。逾

期未繳納者，視同放棄使

用。 

本中心各場地使用收

費標準表及本中心場地使

用申請書如附件一、附件

二。 

第五條 活動性質具公益性

並經本府核定者得免收場

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第五條 活動性質具公益性

並經本府核定者得免收場

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無修正。 

第六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

場地者於繳納費用及保證

金後，因故改期者，應於使

用日七日前提出申請，經本

中心審查同意後，保留已繳

各項費用。因故取消申請

時，應於使用日三日前提出

取消申請並辦理退費。逾期

未提出者已繳納費用不予

退還，申請人不得異議。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

第六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

場地者於繳納費用及保證

金後，因故改期者，應於使

用日七日前提出申請，經本

中心審查同意後，保留已繳

各項費用。因故取消申請

時，應於使用日三日前提出

取消申請並辦理退費。逾期

未提出者已繳納費用不予

退還，申請人不得異議。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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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息退還所繳費用及保

證金： 

一、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

無法如期使用。 

二、因本中心緊急需要使用

場地，經通知改期而無

法改期。 

得無息退還所繳費用及保

證金： 

一、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

無法如期使用。 

二、因本中心緊急需要使用

場地，經通知改期而無

法改期。 

第七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

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中心不予同意；已同意者應

停止使用，申請人不得提出

異議、請求賠償或請求返還

已繳納費用： 

一、活動內容違反政府法令

規章、公共秩序、善良

風俗。 

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

之團體。 

三、使用與申請登記內容不

符或將場地私自轉讓

與他人。 

四、各種政黨政治活動。 

五、宗教佈道或法會儀式。 

六、商品促(直)銷或其他商

業行為。 

七、曾經使用本中心場地違

反規定情節重大。 

八、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不宜

使用或違反本辦法。 

第七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各

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中心不予同意；已同意者應

停止使用，申請人不得提出

異議、請求賠償或請求返還

已繳納費用： 

一、活動內容違反政府法令

規章、公共秩序、善良

風俗。 

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

之團體。 

三、使用與申請登記內容不

符或將場地私自轉讓

與他人。 

四、各種政黨政治活動。 

五、宗教佈道或法會儀式。 

六、商品促(直)銷或其他商

業行為。 

七、曾經使用本中心場地違

反規定情節重大。 

八、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不宜

使用或違反本辦法。 

無修正。 

第八條 使用本中心各場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

得拒絕其進入或商請離

去，必要時得請轄區警察人

員協助取締或處理： 

一、服裝不適合借用目的之

場合。 

二、酗酒、煙毒或精神異常

其症狀具危險性。 

三、流動攤販或推銷物品。 

四、聚眾鬥毆或吵鬧。 

第八條 使用本中心各場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

得拒絕其進入或商請離

去，必要時得請轄區警察人

員協助取締或處理： 

一、服裝不適合借用目的之

場合。 

二、酗酒、煙毒或精神異常

其症狀具危險性。 

三、流動攤販或推銷物品。 

四、聚眾鬥毆或吵鬧。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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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破壞公物或其他不法行

為。 

六、未經許可隨意進入未開

放供其使用場所。 

七、隨意張貼或在牆壁塗

鴉，影響環境衛生。 

八、攜帶牲畜、鞭炮火燭等

易燃物爆裂物、危險物

品或違禁品。 

五、破壞公物或其他不法行

為。 

六、未經許可隨意進入未開

放供其使用場所。 

七、隨意張貼或在牆壁塗

鴉，影響環境衛生。 

八、攜帶牲畜、鞭炮火燭等

易燃物爆裂物、危險物

品或違禁品。 

第九條 本中心各場地使用

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未經同意使用前，不得

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

傳品上，發布或刊載本

中心字樣。 

二、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

於使用之場地及其四

周擅設旗幟、張貼海

報、宣傳標語或其他文

宣品。 

三、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

接引或變更電線及電

氣設備以策安全。 

四、使用期間，應負責維持

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

全及環境衛生。 

五、使用用畢後應立即將場

地、設施設備回復原

狀。 

違反前項情形，如經勸

阻無效者，本中心得依情節

輕重停止其使用，如有損壞

設施或未清除非屬本中心

物品之情事者，本中心得以

申請人繳納之保證金辦理

修復或清除作業，申請人不

得異議。 

保證金不足時，申請人

應負賠償之責。保證金於活

動結束後，經本中心檢查該

第九條 本中心各場地使用

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未經同意使用前，不得

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

傳品上，發布或刊載本

中心字樣。 

二、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

於使用之場地及其四

周擅設旗幟、張貼海

報、宣傳標語或其他文

宣品。 

三、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

接引或變更電線及電

氣設備以策安全。 

四、使用期間，應負責維持

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

全及環境衛生。 

五、使用用畢後應立即將場

地、設施設備回復原

狀。 

違反前項情形，如經勸

阻無效者，本中心得依情節

輕重停止其使用，如有損壞

設施或未清除非屬本中心

物品之情事者，本中心得以

申請人繳納之保證金辦理

修復或清除作業，申請人不

得異議。 

保證金不足時，申請人

應負賠償之責。保證金於活

動結束後，經本中心檢查該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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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及設施維護完整、場地

清潔完成，於三十日內無息

退還。 

場地及設施維護完整、場地

清潔完成，於三十日內無息

退還。 

第十條 使用本中心各場地

期間，應注意各項安全防護

措施，如發生公共安全或其

他危害事件，造成場地及設

備毀損或人員傷害，申請人

應負全部責任。 

第十條 使用本中心各場地

期間，應注意各項安全防護

措施，如發生公共安全或其

他危害事件，造成場地及設

備毀損或人員傷害，申請人

應負全部責任。 

無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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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各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名稱 容納人數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 

備註 
新臺幣元/半天 

中心大廳 二十 

場地使用費 五千 一、開放借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週六開放兩週借用一次；週

日不開放)，上半天為早上八

時至十二時，下半天為下午

一時至下午五時。各項活動

除經本中心事前同意外，應

於下午五時結束。 

二、中心大廳為配合本中心動漫

活動，開放借用時間以本中

心公告為準。 

三、場地使用費、水電費及空調

使用費計算以上半天或下半

天為一基數，空調使用費依

照實際使用情形收取，未使

用空調則不收取空調使用

費。 

四、場地使用費未滿一基數以一

基數計算，逾該場次結束時

間(中午十二時、下午五時)

者另加一基數收費，餘以類

推。 

五、水電費及空調使用費，逾該

場次結束時間 (中午十二

時、下午五時)以小時為單位

計算，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

計算，一小時費用以收費標

準半天除以四計算。 

六、場地之清潔及回復由使用單

位負責。 

保證金 一萬五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星空劇場 五十四 

場地使用費 五千 

保證金 一萬五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三百 

達文西教室 三十六 

場地使用費 六千 

保證金 一萬八千 

水電費 四百 

空調使用費 六百 

樂學教室 二十四 

場地使用費 三千 

保證金 九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三百 

第一研習室 一百四十四 

場地使用費 四千 

保證金 一萬二千 

水電費 四百 

空調使用費 六百 

第二研習室 六十六 

場地使用費 三千 

保證金 九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三百 

第一電腦教室 四十八 

場地使用費 六千 

保證金 一萬八千 

水電費 四百 

空調使用費 六百 

第二電腦教室 三十 

場地使用費 五千 

保證金 一萬五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三百 

創客空間 二十四 

場地使用費 三千 

保證金 九千 

水電費 二百 

空調使用費 三百 
 

附件一 
(修正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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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場地使用申請書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人

借用場地 

1、□中心大廰。2、□星空劇場。3、□達文西教室。4、□樂學教室。 

5、□第一研習室。6、第二研習室□。7、□第一電腦教室。 

8、□第二電腦教室。9、□創客空間。 

佈置時間 

(無免填)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共  天  時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共  天  時 

檢附資料 □活動計畫書一份 □其他(如附件) 

其他借用 

設備 

1、桌子  張 2、椅子  張 3、標示立牌  支 

4、麥克風 5、簡報筆  支 6、其他(請敍明)： 

  茲向貴中心借用上開場地及設備，並願遵守貴中心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

所申請活動如有違反規定，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願負法律責任，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此致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 

 申請單位/個人： 

 負責人姓名(單位請填寫) :           (簽章)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職稱：   電話： 

 電話： 

 地址：                                    手機： 

(請蓋申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同意 

□不同意 
審查意見  

應繳費用 

1.場地使用費：      元 2.保證金：      元 

3.水電費：      元   4.空調使用費：      元 

總計：          元(□已於  年  月  日繳納費用 □免繳納費用)

場地管理 

承辦人 
出納 

行政組 

組長 
會計 主任 

     

附件二 (修正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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